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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居民电采暖用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沈抚示范区发展改革局、沈抚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持续向好发展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19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684号）等文件精神，以及《辽宁省散煤治理工作行动方案（2024-2025年）》有关要求，完善居民电采暖用户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稳妥推进我省清洁取暖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一）居民电采暖用户是指采暖期以电采暖为唯一采暖方式的电网直抄居民用户，以及学校、社会福利场所等执行居民生活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不包括由第三方建设运营电采暖设施的用电单位）。电采暖方式主要包括采用电热膜、电锅炉等方式通过电能直接转换为热能（不含移动式电取暖器和空调用电）或采用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国家鼓励的热泵技术以电能作为设备驱动能源等。
（二）农村地区以村或自然村为单位通过“煤改电”改造使用电采暖或热泵等电辅助加热取暖的，在未参与电力市场化直接交易前，视为居民电采暖用户。
（三）按照《辽宁省散煤治理工作行动方案（2024-2025年）》精神，列入重点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县城煤改电居民用户，以及其他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污染高值点地区的“煤改电”居民电采暖用户，由各市负责改造项目实施的政府部门确定“煤改电”居民电采暖用户清单。
二、价格政策
（一）执行电量。居民电采暖用户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采暖期的采暖用电量执行居民电采暖峰谷分时电价，不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年内其他月份电量仍执行原电价政策。
（二）时段划分。峰谷时段主要考虑我省电力供需状况、系统用电负荷特性和调节能力等因素，并结合居民用电负荷曲线进行划分，每年采暖期前发布。2025-2026年采暖期谷段时间为每日11:00至14:00和21:00时至次日6:00时，合计12小时。其余时段为峰段。

（三）电价标准。居民电采暖用户可结合实际，采暖期的采暖用电量选择以下计费方式：
1.当采暖用电量不超过3500千瓦时，不满1千伏电压等级用户峰、谷时段到户电价分别为0.52元/千瓦时、0.26元/千瓦时，其他电压等级用户峰、谷时段到户电价分别为0.51元/千瓦时、0.255元/千瓦时；当采暖用电量超过3500千瓦时，从当前采暖期下一个采暖月开始采暖电量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即不满1千伏电压等级电价为0.52元/千瓦时，其他电压等级电价为0.51元/千瓦时。

2.采暖用电量不受限制，不满1千伏电压等级用户峰、谷时段到户电价分别为0.52元/千瓦时、0.4元/千瓦时，其他电压等级用户峰、谷时段到户电价分别为0.51元/千瓦时、0.39元/千瓦时。

3.采暖期用电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采暖用电量不受限制，用电价格执行0.46元/千瓦时。
三、申请流程
1.首次执行居民电采暖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居民电采暖用户，即新增用户需向属地电网企业提出申请并选择一种计费方式，自电网企业受理通过之日起（不早于2026年1月1日）执行，计费方式选择后本采暖期不再调整。原执行《关于对居民电采暖用户试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通知》（辽价发〔2018〕1号）的居民电采暖用户属于存量用户，未提出调整计费方式时，延续原政策的电价标准执行计费方式二，调整计费方式时按照本通知实施范围作为新增用户重新履行申请手续。电网企业在采暖期前开通线上、线下申报方式，提供申请表格，简化受理流程、提供便捷服务，业务办理不超过10个工作日。
2.在农村地区通过“煤改电”集中取暖的项目运营单位由所在地政府或政府制定部门审核认定后视为居民电采暖用户，向当地电网企业提出申请执行居民电采暖用户电价政策，采暖用电实施单表计量，如选择计费方式一，采暖用电量上限为采暖户数×3500千瓦时。采暖户数由所在地政府或政府制定部门依据采暖收费票据、用户取暖情况等据实确定实际采暖户数。
四、有关要求
（一）各地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协调电网企业加强政策宣传解读，通过政务门户网站、微信客户端、新闻媒体、电网营业厅等，让用户准确理解相关政策，合理选择计费方式，切实降低用能成本。
（二）清洁取暖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关系我省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各地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坚持“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群众收入水平合理选择适合清洁取暖技术路线，坚持以集中采暖为主，推动供热管网整合，科学推进城乡清洁取暖工作。通过项目投资补贴、房屋节能改造降低取暖能耗等全方位有效措施，统筹实现清洁取暖成本降低和散煤替代水平提升。
（三）电网企业应对居民电采暖用电实行单独计量、单独计价，免费为居民电采暖用户安装更换电能表，无法单独装表计量的居民电采暖用户，采暖期内全部用电量作为采暖电量，执行居民电采暖峰谷分时电价政策。2026年1月1日前完成计费系统配套调整和分时计量装置调整（更换）。对于因现场调整（更换）计量装置造成未按时执行本通知的，由用户在表计调整（更换）后3个月内向属地供电公司申请退费，2026年1月1日至调整（更换）计量装置前的电价水平参照用户执行新机制后的月平均电价水平。
（四）电网企业应为居民电采暖用户提供便捷、详细的办理流程和服务，在营业厅显著位置张贴宣传资料和相关提示，为政策平稳运行提供保障。为及时掌握政策执行情况，电网企业要建立用户清单台账，明确用电户号、户名（与用电户号匹配）、用电地址、电采暖设备类型、建筑面积、联系方式等，单独统计用户数量、采暖期峰谷时段电量、用电价格、计费方式、电费总额等，采暖期结束后及时书面报省发展改革委。
本通知在2026年1月-2027年3月的采暖期间执行。为便于操作,采暖用电量按照电网企业实际自然月结算电量执行。《关于对居民电采暖用户试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通知》（辽价发〔2018〕1号）文件同步废止。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11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5年11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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